
實習途中發生交通意外通報流程 

112年11月27日112學年度第2次實習員會會議修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      

 

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

 

 

需住院治療 

(請醫師開立診斷証明)

書) 

申請實習意外險理賠 

與他人發生 學生自己發生 

送醫 

警察局筆錄 

就醫 

醫療處置

無大礙則回宿舍休息(請醫師

開立診斷証明書)或續實習 

通知系辦、校安、實習指導老師、 

導師、家長與系主任協助處理 

發生意外 

實習指導教授及導師持續關懷 


